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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

108年度第 2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08年 9月 23日(星期一) 上午 9時 

地    點：本局第一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吳副局長嘉昌 

出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泰佑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本局 9 月份辦理之四場次捷運黃線說明會及公聽

會活動，特別感謝政風室蔡主任及同仁，除事前積極

蒐報陳抗情資外，並到場協助維持會場秩序，使各場

次活動進行順利、圓滿成功。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同意備查 

參、報告事項： 

第 1案—政風室 

案  由：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主席裁示：同意備查。 

第 2案—政風室 

案    由：辦理「工程採購案件專任工程人員規範及簽

署情形專案稽核」結果報告。  

施總工程司媺嬍補充說明： 

邇來重大工安意外頻傳，交通部除重申要求

各機關確依「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

理作業要點」第 12 點規定辦理，並研擬修訂

、補強相關規範，以加強公共工程安全衛生

管理、維護等事宜。本局刻正推進輕軌第二

階段及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一階段等公共

工程，為強化各工地安全衛生管理，請業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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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主動瞭解並掌握交通部研提之相關作為

，期降低工安事件發生之風險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同意備查。 

（二）就政風室稽核所見缺失事項，請工務管理科

積極督導廠商及監造單位詳實填報相關表單

；另就施總工程司提示事項，請各業務科參

照辦理，以達公共工程零工安、零職災、零

狀況之願景。 

第 3案—工務管理科 

案    由：「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(第二階段)統包工程

」執行現況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同意備查。 

（二）本案 CAF 所提異議事項已進入行政訴訟司法

程序，請工務管理科密切注意案情發展，俟

訴訟判決結果憑辦後續事宜；另各科室辦理

採購案件時，務求公正、嚴謹，使本局採購

案執行過程經得起外界檢視。 

第 4案—秘書室 

案  由：本局 108年 1-8月採購案決標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同意備查。 

（二）鑑於採購案執行情形影響機關形象甚鉅，請

秘書室積極培養採購業務承辦人員，除加深

政府採購法令與實務相關知能，並增加承辦

人力，以維護本局採購案件作業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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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 1—政風室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正本局採購案件招標文件及投標須知

有關郵遞或專人送達指定場所之規定，併請

修正廠商投標文件外封套格式範例，請審議

。 

決    議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請各科室依政風室所提建議，於辦理採購、

標租、標售等案件時，配合修正招標文件、

投標須知及投標文件外封套為「郵遞方式送

達(80099 高雄新興郵局第 850 號信箱)或專

人送達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政風室(或指

定科室)(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10 樓)

」，以降低投標文件送達爭議之風險。 

提案 2—政風室 

案    由：配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修正，

研訂本局辦理「事後公開作業」之權責單位

及執行方式，請審議。 

政風室蔡主任仲欣補充說明： 

依據新修正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法(下

稱利衝法)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略以

：依法令規定經公平競爭方式，以公告程序

辦理之標售、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等，

屬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

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交易行為之例外

規定。 

本局土地標租、標售或設定地上權之交易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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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往例未敘明利衝法相關規定，亦未如採

購案件要求投標者於投標時應檢附聲明書；

投標者於投標時未主動揭露與公職人員或其

關係人之身分關係，雖不影響投標或得標資

格，但如有違反利衝法情形者，仍會遭受裁

罰。為避免事後發生裁罰案件，希能事前提

醒投標者注意利衝法第 14條第 2項有關身分

關係之事前揭露等規定，提醒投標者據實表

明身分關係，爰建請開發路權科除於招標文

件提供【揭露表 A.事前揭露】予投標者參考

運用外，並能在此類交易案件之投標須知或

公告資訊上參考採購案件招標須知，加註提

醒投標者主動揭露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之

身分關係等義務之規定。 

開發路權科林科長淼基： 

本局土地標租、標售等案件係參酌市府財政

局執行方式辦理，會後擬由本科再洽財政局

以為妥適之作為。 

政風室蔡主任仲欣： 

據了解，財政局目前作法僅將【揭露表 A.事

前揭露】納入投標文件內，惟為使投標者瞭

解利衝法具體規定以及揭露表填表時機，建

議本局以更積極的作為，提供投標者更為詳

細、完善的資訊。 

決  議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有關本局標租、標售及設定地上權案件，請

開發路權科參考市府其他機關相類案件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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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後，另為妥適之規劃，並務求衡平與一致

。 

提案 3—人事室 

案  由：第 15 任總統、副總統與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

舉將於 109年 1月 11日舉辦，為落實本局行

政中立形象，請各單位主管轉知屬員恪遵公

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及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

範。 

人事室胡主任姿珍補充說明： 

本室近期擬將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所

製作之行政中立相關資料，建置於本局內網

宣導週知。 

決  議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請資訊室協助人事室行政中立宣導資料建置

事宜，並請各科室主管轉知同仁恪遵行政中

立相關規定，以維護本局聲譽。 

提案 4—政風室 

案  由：辦理本局「第 15 任總統、副總統與第 10 屆

立法委員選舉」反賄選宣導等事宜，請審議

。 

決  議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請政風室加強各項反賄選宣導措施，本局同

仁如有賄選情資，請通報政風室協助聯繫各

地檢察署查察賄選中心。 

提案 5—政風室 

案  由：請各業務科室踴躍推薦具廉潔事蹟同仁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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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保薦參加市府 109 年廉潔楷模遴選作業，

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（一）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請各科室主管踴躍推薦廉能績優同仁，並於

本(108)年 12月 13日(星期五)前填妥事蹟表

及相關佐證資料後送交政風室彙辦。 

伍、臨時動議 

提案 1—政風室 

案  由：請各採購案件主辦科室將「查詢押標金保證

金相關資料同意書範本」納入採購招標文件

中，請審議。 

政風室蔡主任仲欣補充說明： 

工程會早於 94年 4月 27日即以工程企字第 

09400143080 號函頒「查詢押標金保證金相

關資料同意書範本」，惟經檢視本局採購招標

文件並未將該同意書納入；為避免本局爾後

在辦理採購招標遇有重大異常關聯或須查詢

廠商押標金或保證金繳交或往來資料，遭金

融機構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事由而拒絕提供

，以維護機關權益，爰建請將「查詢押標金

保證金相關資料同意書範本」納入本局採購

招標文件，請廠商於投標時填妥併附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 2—政風室 

案  由：辦理 108 年度「數位學習廉政宣導活動」抽

獎事宜。  

決  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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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照案通過(現場以電腦抽籤方式抽出 25 名得

獎人員；如附件)。 

（二）108 年度「數位學習廉政宣導活動」得獎名

單，請政風室公告於本局內網並續辦獎勵品

發送事宜。 

陸、主席結論 

本局「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(第二階段)統包工

程」及「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(第

一階段)土建統包工程」等重大工程現正推動中，請業

管科加強督導廠商注意工地安全、交通維持等事項；另

今(108)年 10 月下旬計畫加辦之捷運黃線說明會部分，

請綜合規劃科洽詢新聞局本市公用頻道之申請方式，以

提升活動能見度，普及說明會召開訊息。 

柒、散會（上午 10時） 


